嵊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明确2010年度嵊州企业退休人员
基本养老金调整平均额度的函

各有关部门、用人单位：

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有关事项的通知（浙政发[2003]52号）的相关规定：工伤职工享受的伤残津贴调整办法，按照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执行。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关于2010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（浙人社发[2010]3号）规定：对2009年底前因工致残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退出生产岗位按月享受定期伤残津贴的职工，按本通知办法增加伤残津贴。如增加金额低于当地此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平均额度的，可按平均额度予以补足。为保证符合享受伤残津贴条件人员按规定调整享受标准，现将我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10年度调整平均额度明确如下：

据2010年度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汇总测算，从2010年1月1日起，我市2010年度调整养老金平均额度为151元。

嵊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
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七日           
